
 

 6

第三章 重點服務業和關鍵議題探討 

第一部分：產業面 

金融業 

台灣經濟研究院 林奇泰副研究員 

一、總體經濟情勢變化對金融業的影響 

根據2011年5月份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最新公布的全球競爭

力排名，台灣全球競爭力再度攀升，由第 8 名進步到第 6 名，在亞太

地區則排名第 3，僅次於香港及新加坡。至於在 4 項主要的衡量指標

中，「經濟表現」上升至第 8 名，「政府效能」則退至第 10 名，「企

業效能」維持第 3 名，「基礎建設」則進步至第 16 名。洛桑管理學

院競爭力專家分析，兩岸去年簽訂經濟合作協議(ECFA)，擴大兩岸

三地貿易、改善台海關係、增加企業界信心與樂觀，對提升台灣整體

競爭力有重大影響。 

依總體經濟的情勢來看，2011 年全球經濟呈現持續成長，惟仍

有某些變數造成負面影響。例如美元因量化寬鬆政策而走貶，國際資

金紛紛轉進新興市場或商品市場，促使 2011 年金磚四國及多數的亞

太國家經濟持續成長，股市維持多頭，但商品價格亦大漲，產生了全

球性的通膨壓力。後來美國 Fed 開始調升利率誘導全球利率逐漸上

揚，造成流動性趨於緊縮，且歐洲存在債信隱憂以及原物料上漲增加

企業經營成本等問題，似乎抑制了全球股市多頭及經濟成長的力道。

再者，日本發生嚴重地震，引發大海嘯及核災，且中東情勢不穩定造

成油價的波動，對國際景氣產生負面的衝擊。不過整體而言，國際機

構認為 2011 年的全球經濟縱然會作修正，惟仍對景氣抱持正面及樂

觀的看法。另根據台灣金融研訓院「2010 我國金融業營運趨勢展望

問卷調查」指出，有高達 76.6%的機構認為 2011 年景氣會較 2010 年

上升，顯示多數金融機構仍認為 2011 年整體國內景氣將會持續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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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金融機構，面臨了金融產業環境的變化，對未來的經營

與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值得進一步觀察，其中包括：(1)簽定兩

岸金融監理合作 MOU 後放寬兩岸金融往來業務限制，創造了台灣在

兩岸金融協商的有利條件。(2)國際會計準則 IFRS 將自 2013 年實施

的適用，等議題。惟整體而言，在我國總體經濟持續成長下，金融機

構的獲利表現亮麗，加上央行持續升息，有助於擴大利差收益，同時

兩岸持續性的發展有助於企業資本支出的增加，銀行業企金業務將因

此受惠，再加上一般大眾對財富管理業務信心恢復，均有利於 2011

年銀行業業務的推展與獲利率維持正向成長，即使房貸業務難免受到

政府抑制房價不合理上漲的影響，但 2011 下半年銀行業的景氣仍應

以樂觀視之。 

另外國際金融市場景氣樂觀，使得全球保險業對股市投資增加，

熱錢不斷地流入新興市場與亞洲國家，新台幣在 2010 年底開始大幅

升值，造成我國人身保險業三成以上投資在海外的資金產生匯損，因

此升值已減緩了我國保險業前往海外投資的速度。至於在證券業，由

於國際熱錢與政府委外代操資金流入股市，使得投入股票市場資金規

模大幅增加，成交量逐步放大，支撐了大盤穩健成長，再者配合各家

券商積極強化電子下單平台，並推出多項優惠措施使得整體電子交易

比重明顯增加，對於投資人交易便捷性與即時性皆有相當大的幫助，

因此 2011 年經紀業務的蓬勃發展，將對證券業整體獲利有所挹注。 

二、金融業各細產業現況 

(一) 金融中介業 

金融中介業，包括銀行及信用合作社等機構。由於銀行業是金融

中介業最重要的一環，因此我們將就銀行業加以深入探討。在銀行業

方面，2011 年隨著國內景氣持續復甦，不論是企金、消金、財富管

理，以及都市更新業務均可望呈現成長，且逐漸走向企金、消金、財

富管理三方均衡發展。再者，未來利率逐漸走升，有助於銀行利差的



 

 8

擴大。另外，由於配合 IFRS 接軌的新會計準則逐步實施，銀行業者

需以更精確的方法，衡量評估放款及應收款之減損，提足備抵呆帳，

預估在 2013 年正式實施時，應該不致於對銀行業產生太大衝擊，惟

仍將影響銀行業的獲利。 

1. 產業環境與營運概況1 

央行雖持續壓抑房價，開始調升利率，使國銀存放款利率同時上

揚。惟後者上升幅度大於前者，使利差持續擴大，有利於 2011 年國

銀的獲利。 

(1) 產業環境 

國銀利差在 2010 年下半年維持擴大，第四季利差已提高至

1.40%，而 2011 年第一季在央行持續升息下，國內銀行業者加權平均

放款利率上揚，且幅度將大於存款利率上升幅度，故利差將再進一步

擴大。在銀行加權平均放款利率方面，2010 年下半年起央行開始升

息，第四季銀行業者便開始明顯調升放款利率，尤其是購屋平均利率

在央行平抑房價措施下，上升態勢趨於明顯，2010 年第四季加權平

均放款利率已為達 2.05%。 

至於在存款利率走勢方面，隨著央行升息，2010 年第三季國銀

加權平均存款利率開始小幅上升，2010 年第四季加權平均存款利率

上揚至 0.65%，且由於存款利率上揚幅度明顯低於放款利率，使得國

銀於 2010 年下半年利差維持緩步擴大態勢，第四季利差提高至

1.40%。而央行鑑於利率走升，為反映銀行資金成本，亦於 2011 年 1

月 17 日起調升銀行存放央行之準備金乙戶利率（應提準備額之

55%），因此造成 2011 年第一季國銀加權平均利率仍維持上升趨勢。

綜上所述，在 2011 年第一季存款利率上升幅度低於放款利率上升幅

度的情況下，估計利差仍會持續擴大 (參見圖 1)。 

                                                       
1 有關於全體金融及保險業之產業環境與營運概況，主要係整理自台灣經濟研究院之「2011 台

灣各產業景氣趨勢」年刊與台經院相關的產經資料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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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國銀行利率及利差走勢 

註：本圖之本國銀行不含中小企業銀行；存、放款利率為加權平均存、放款利率。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整理：2011 年 3 月。 

(2) 營運概況 

國銀 2010 年稅前盈餘達 1,831.89 億元，年增率高達 118.30%，

表現十分亮眼。其原因主要是由於金融風暴轉銷的不良債權在國內經

濟景氣好轉的情況下，呆帳戶陸續還款，加上不動產行情飆漲，以及

34 號公報第 3 次修訂版將於 2011 年開始實施，促使銀行業趁勢標售

過去提列共達數百億元的不良債權，當賣價高於當初轉銷時認列的價

值，銀行即有回沖利益挹注盈餘，因此帶動 2010 年獲利較 2009 年大

幅成長。 

另外，表 1 說明了本國銀行稅前盈餘前 20 大排名。就前 2 名的

本國銀行業表現來看，花旗(台灣)銀行於 2010 年在景氣好轉，企業

放款業務與財富管理業務持續擴張下，稅前盈餘達 178.95 億元，排

名為國銀中第 1 位；至於中信銀憑藉其投資獲利與金融評價利益成

長，且利差收入減少的影響較小的情況下，2010 年稅前盈餘為 158.96

億元，排名國銀第 2，而年增率高達 498.49%，主要是因 2009 年提列

連動債賠償準備基期過低所致；至於其他銀行獲利成長動力，如公股

銀行主要是以企金業務為主力，同時搭配標售土地挹注獲利，而民營

業者則是以催收與處分不良資產列為重點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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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國銀行稅前盈餘前 20 大排名 

單位：百萬元；% 

銀行別 
2009 年 2010 年 

營收 年增

率 
稅前

盈餘 
年 

增率

營收 年 
增率 

稅前 
盈餘 

年 
增率 

花旗(台灣)銀
行 

19,005 53.32 6,337 
(7)

-- 38,298 101.52 17,895 182.39

中信銀# 64,807 -25.12 2,656
(13)

-81.29 62,037 -4.27 15,896 498.49

兆豐商銀# 53,095 -38.74 13,116 
(1)

121.8
9

45,549 -14.21 13.833 5.47

國泰世華銀# 74,687 -28.59 11,122 
(2)

72.35 76,806 2.84 12,420 11.67

彰化商業銀

行 
38,240 -29.87 5,714 

(9)
-19.35 46,347 21.20 11.230 96.53

台新商業銀

行# 
79,284 -45.49 3,531

(12)
-- 52,661 -33.58 10,800 205.86

上海商業銀 21,503 -27.86 7,144 
(6)

14.03 23,436 8.99 9,478 32.67

台灣土地銀

行 
41,298 -37.62 8,173 

(4)
8.12 39,960 -3.24 9,350 14.40

合作金庫銀

行 
75,329 -31.96 8,567 

(3)
-11.38 71,980 -4.45 8,830 3.07

第一銀行# 91,627 -42.37 2,018
(16)

-81.66 80,591 -12.04 8,205 306.59

台北富邦銀# 86,093 -28.47 5,798 
(8)

-24.61 99,372 15.42 7,726 33.25

中華開發工

銀# 
50,085 -15.95 5,321

(10)
581.3

1
50,745 1.32 7,617 43.15

台灣銀行 159,287 -70.69 7,830 
(5)

-3.31 142,83
3

-10.33 6,900 -11.88

華南商銀# 64,091 -23.59 3,641
(11)

-70.31 51,292 -19.97 6,456 77.31

渣打國際商

銀 
24,023 -12.03 -4,755

(35)
-- 21,514 -10.44 5,455 --

玉山銀行# 31,202 -27.72 2,075
(15)

83.14 33,356 6.90 4,611 122.22

永豐銀行# 44,467 -67.44 2,249
(14)

-- 40,223 -9.54 4,316 91.91

遠東國際商

銀 
16,412 -34.97 1,759

(17)
-- 15,519 -5.44 3,003 70.72

安泰商業銀

行 
9,596 -67.55 1,013

(21)
-- 10,090 5.15 2,790 175.42

台灣中小企

銀 
26,471 -42.05 1,600

(19)
-46.70 25,863 -2.30 2,374 48.38

註：依 2010 稅前獲利排名；( )為 2009 年稅前獲利排名；#為金控子公司。 

資料來源：金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整理；201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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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競爭情勢及面臨問題 

銀行業者面臨市場的主要競爭情勢與問題點，分別為簽定兩岸金

融監理合作 MOU 後放寬兩岸金融往來業務限制與國際會計準則

IFRS 的適用，以下將分別加以敘述。 

(1) 簽定 MOU 後放寬兩岸金融往來業務限制 

眾所注目的兩岸金融監理合作備忘錄 (MOU)，終於在 2009 年

11 月 16 日正式簽署，且兩岸之兩會亦於 2010 年 6 月 29 日第五次江

陳會簽署 ECFA，其中金融業為納入 ECFA 早收清單中進一步開放的

項目。因此在兩岸簽訂 MOU 及放寬彼此金融往來業務限制後，直至

2011 年 2 月底，我國已批准 9 家台灣的銀行業者申請在中國開設分

行，分別為第一商業銀行上海分行、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上海分行、台

灣土地銀行上海分行、彰化商業銀行昆山分行、合作金庫商業銀行蘇

州分行、華南銀行深圳分行、中信銀上海分行、兆豐銀蘇州分行與台

灣銀行上海分行。這 9 家將開設分行的銀行業者，大多為金控公司下

之銀行，顯示兩岸金融交流已有實質性的進展。至於中國地區的銀行

來台灣設立據點方面，至 2011 年 3 月底，有招商銀、中國銀、交通

銀、中國建設銀獲得金管會的同意，可於台灣設立辦事處，主要業務

仍僅限於蒐集台灣地區金融市場資訊等非營業性活動。 

就問題點來看，兩岸存在金融監理制度的差異，且中國大陸有諸

多法令與台灣不盡然相同，比如土地資產只有使用權並無所有權，使

房產鑑價產生一定的困擾；另外，受限於中國銀行業的業務慣例，放

款應於每年到期時先行還清款項，之後銀行才能再行撥付次年度之貸

款金額，凡此種種之不同，因此成為台灣金融業者前往中國發展須先

行注意與儘快適應當地投資環境的重要課題。 

正面的來看，2008 年我國工業總會曾前往中國對台商進行問卷

調查及深度訪談，發現台商最期待政府提供協助的事項排名第 1 名為

「提供台商資金融資」(分別為 46.7%與 59.6%)，相較於「協助台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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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升級輔導」(29.1%與 23.1%) 與「協助台商管理升級輔導」(28.0%

與 25.0%)，比例超出很多。另外，根據 2010 年經建會委託台灣金融

研訓院進行的「兩岸銀行業務開放對台商及國內銀行之影響及政策對

策」研究調查，發現我台商在中國有融資貸款需求的比率高達 76%，

而未來願意由台資銀行在中國子分行服務的比率高達 98%。因此前進

大陸對於多年來苦於過度競爭的我國金融業者來說，無可避免具有很

大的期待與商機。 

另外，由於中國大陸金融業長期以來將重心放在企金業務，惟隨

著經濟成長與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再加上 2010 年起中國推動提高

勞動薪資所得政策，促使近年來消金業務大幅成長，預期未來中國地

區對個人消費金融及財富管理的需求也日趨殷切。因此這些商機，對

於我國金融業皆是未來成長的動力，這也是我國金融業積極西進的原

因。有關我國銀行業登陸條件，係依據 ECFA 附件四「服務貿易早期

收穫」內容，請參考表 2。 

表 2  我國銀行業登陸條件 

 申請設立獨資銀行或分行，應在中國設立代表處1年以上。  
 申請經營人民幣業務，須在中國開業2年以上且提出申請前1年獲利。 
 台灣的銀行申請經營在中國的台資企業人民幣業務，須在中國開業1年以上

且提出申請前1年獲利。 
 可建立小企業金融服務專營機構。 
 可申請在中國中西部、東北部開設分行設立綠色通道，即包括申設分行之資

格及申請經營業務等優惠。 
 審查分行在中國的獲利性資格時，採取以個別銀行在中國所有分行的合併損

益來考核。 

資料來源：經濟部、第一銀行、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2010 年 9 月。 

(2) 國際會計準則 IFRS 適用 

為因應資本市場全球化趨勢與國際間企業財務報告之一致性，全

球計有超過 100 個以上的國家陸續要求當地企業直接採用國際會計

準則編製財務報告。而我國也在近二年積極籌劃與國際會計接軌，金

融機構之會計準則亦納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銀行放款及應收帳



 

 13

款將自 2011 年起實施第 34 號公報第 3 次修訂案，銀行業者需以更精

確之方法，衡量評估放款及應收帳款之減損，提足備抵呆帳。當 IFRS

開始生效後，將使我國銀行體系之經營及財務資訊透明化；但相對於

企業而言，使得銀行業者必須調整對企業授信貸放的政策。在時程方

面我國分為兩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為自 2013 年起上市上櫃公司、

興櫃公司及金管會主管之金融業 (不含信用合作社、信用卡公司、保

險經紀人及代理人)，應開始依國際會計準則編製財務報告；第二階

段自 2015 年起為非上市上櫃之公開發行公司、信用合作社及信用卡

公司，應開始依國際會計準則編製財務報告。 

綜上所述，IFRS 的實施將使銀行對企業放款更為謹慎，同時亦

須以更精確的方法，衡量評估放款及應收帳款之減損，並提足備抵呆

帳，因此對於銀行業的獲利表現，多少會產生衝擊。 

(二) 保險業 

2010 年 1~8 月國內外經濟局勢波動大，多空消息不斷，加深 2010

年保險業在資金運用操作與不動產投資的難度，幸而 2010 年 6 月央

行轉為升息，可望使人身保險業利差損問題不至於擴大，且景氣復甦

已帶動保險商品買氣持續好轉。保險業者看好中國市場的發展，認為

ECFA 簽訂有利於中長期獲利的增加。 

1. 產業環境與營運概況 

近幾年台灣保險市場之發展，人身保險不論在保險密度、滲透度

方面均維持上揚的趨勢2，2009 年在養老型年金險與短年期儲蓄險相

關商品熱銷帶動下，我國人身保險密度達新台幣 86,790 元，滲透度

更以 16.02%蟬聯世界第一，且二者增加之幅度均大於 2008 年之增

幅，而人壽與年金保險投保率與普及率亦分別達 204.84%、339.67%。 

(1) 產業環境 

                                                       
2 保險密度：每人平均保費支出；保險滲透度：保費收入對 GDP 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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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變型保單、短年期儲蓄型保單、養老型年金險、躉繳型傳統

型保單以及外幣傳統型保單為銷售主力且表現亮眼的情況下，2010

年初年度之保費收入達 1.16 兆元，年增率高達 25.58%，且續年度保

費收入金額及年增率均低於初年度保費收入反應出，躉繳型保單在初

年度保費收入中占有極大比重之情況。而 2011 年 1~2 月雖然有投資

型保單與非躉繳型保單支撐，但在年金險的大幅衰退下，初年度保費

收入為 1,627.41 億元較 2010 年同期衰退 2.89%，亦導致總保費收入

呈現 2008 年以來首度衰退態勢 (參見表 3 及表 4)。 

表 3  我國人身保險業保險收入統計表 

單位：億元；% 

險別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1~2月

金額 
年增

率 
金額 

年增

率 
金額 

年增 
率 

金額 
年增

率 
初年度壽險 496,012 -9.62 469,633 -5.32 631,498 34.47 132,353 73.56

傷害險 10,132 -9.80 9,528 -5.96 9,329 -2.09 1,381 -7.05

健康險 28,950 8.72 37,523 29.61 27,865 -25.74 3,960 -15.70

年金險 320,207 93.84 408,385 27.54 493,033 20.73 25,047 -70.58

初年度小計 855,301 13.76 925,068 8.16 1,161,725 25.58 162,741 -2.89

續年度壽險 839,400 -8.54 835,940 -0.41 864,350 3.40 146,967 -5.24

傷害險 47,969 1.78 47,366 -1.26 46,822 -1.15 6,975 -0.04

健康險 168,381 9.26 182,033 8.11 205,921 13.12 31,486 10.95

年金險 7,790 83.39 16,151 107.33 34,031 110.70 7,306 117.92

續年度小計 1,063,541 -5.31 1,081,490 1.69 1,151,125 6.44 192,734 -0.55

合計 壽險 1,335,413 -8.94 1,305,573 -2.23 1,495,849 14.57 279,320 20.73

傷害險 58,102 -0.45 56,894 -2.08 56,150 -1.31 8,357 -1.27

健康險 197,331 9.18 219,556 11.26 233,786 6.48 35,447 7.17

年金險 327,997 93.58 424,536 29.43 527,064 24.15 32,352 -63.44

總計 1,918,843 2.33 2,006,559 4.57 2,312,850 15.26 355,475 -1.64

資料來源：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整理；2011年4月。 

表 4  我國人身保險業投資型保險收入統計表 

單位：百萬元；% 

險別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1~2月 

金額 年增率 金額 年增率 金額 年增率 金額 年增率

初年度 299,175 -35.63 168,451 -43.69 155,771 -7.56 38,781 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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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年度 131,816 -3.82 130,443 -1.04 147,509 13.08 23,291 9.68

合計 430,991 -28.39 298,894 -30.65 303,220 1.45 62,072 35.63

資料來源：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整理；2011年4月。 

在財產保險方面，2010 年景氣維持好轉態勢，車市持續成長帶

動車險，再加上商業性產險保費收入隨著景氣回溫而增加，2010 年

保費收入 1,051.30 億元，終於止住連續四年衰退態勢，年增率轉為成

長 3.75%，而 2011 年第一季在國內經濟成長率穩定成長情勢下，產

險業保費收入 296.20 億元，年增率達 10.07%，為近幾年來難得佳績。

在個別險種表現方面，在 2010 年下半年車市銷量較 2009 年同期大幅

成長、景氣持續回升帶動下，車險 2010 年下半年保費收入 261.31 億

元，年增率 5.40%，且此一成長態勢延續至 2011 年第一季，車險保

費收入 142.22 億元，年增率攀升至 7.92%。比重排名第二的意外險保

費收入方面，2010 年下半年意外險保費 65.88 億元，年增率 5.38%，

主要是因除了工程險之外，其他意外險種均為成長態勢，而 2011 年

第一季意外險亦因多數險種保費收入成長帶動其保費收入達 43.00 億

元，年增率 4.08% (參見表 5)。 

表 5  我國財產保險保費收入統計 

單位：百萬元；% 

險別 
2009H2 2010H1 2010H2 2011年1~3月 

金額 年增率 金額 年增率 金額 年增率 金額 年增率

火險 4,973 -25.30 5,697 -14.14 4,407 -11.38 2,777 4.58
水險 3,675 -7.11 4,324 8.53 4,176 13.62 2,450 15.12
航空險 718 14.60 449 3.28 812 13.04 507 91.84
汽車險 24,792 -0.55 25,803 3.78 26,131 5.40 14,222 7.92
意外險 6,252 2.01 7,364 -2.27 6,588 5.38 4,300 4.08
傷害險 5,382 3.23 5,773 11.53 5,916 9.92 3,224 19.61
天災險 3,134 -8.95 3,839 5.67 2,999 -4.31 1,909 5.46
健康險 76 127.43 381 464.70 475 525.03 230 424.00
國外分進 13 -5.86 11 19.52 0 -100.00 0 -100.00

合計 49,015 -3.89 53,641 2.49 51,503 5.08 29,620 10.07

資料來源：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整理；2011年4月。 

(2) 營運概況 

在五家金控子壽險業者初年度等價保費收入表現中，國泰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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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下半年以 374.14 億元仍居龍頭地位，但併入安泰人壽的富邦

人壽 2010 年下半年新契約保費收入 353.55 億元，與國泰人壽的差距

已大幅縮小，且國泰人壽由於 2010 年下半年銷售商品以躉繳型壽險

商品為主，在等價標準計算之下，初年度保費收入反而呈現較上半年

衰退之勢，而富邦人壽下半年則較上半年成長；新光人壽 2010 年下

半年仍得以維持成長趨勢，主要在於第三季的利變型年金險停售前的

銷售量帶動 (參見表 6)。 

表 6  我國金控子壽險公司初年度保費收入概況(等價標準) 

單位：百萬元；% 

 2010上半年 2010下半年 

國泰人壽   41,395.50  37,413.54 (1) 
富邦人壽   23,797.52  35,355.48 (2) 
新光人壽    8,817.87  11,962.29 (5) 
台銀人壽    2,418.56    2,366.59 (13) 

第一金人壽     153.15     238.72 (27) 

資料來源：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整理；2011年3月。 

2. 競爭情勢及面臨問題 

保險業者面臨市場的主要競爭情勢與問題點，分別為台灣保險業

的中國大陸商機、2011 年 40 號公報第一階段的實施造成利差損問題

與國際會計準則 IFRS 的適用，以下將分別加以敘述。至於有關於保

險業面臨國際會計準則 IFRS 適用的問題，已在前面予以說明，必須

於第一階段 2013 年之前完成新會計準則的適用，在此不再重複說明。 

(1) 台灣保險業的中國大陸商機 

中國保險業仍處於快速成長的新興市場開發階段，根據 2011 年

6 月期台灣經濟研究月刊指出，2006~2010 年的中國十一五期間，中

國保險業家數由 2006 年的 93 家成長至 146 家，年複合成長率為

12%；保險費收入從 4,931 億人民幣，飆升至 1.47 兆人民幣，年複合

成長率高達 31%。顯見近年來，在中國大陸經濟的高度成長之下，人

民對保險的需求已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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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從市場的保險滲透度與保險密度來看中國保險市場的商

機，2009 年亞洲平均保險滲透度為 6.1%，而同年度台灣保險滲透度

為 16.8%  ，為全球第一，反觀中國的保險滲透度僅 3.4%，位居於

全球第 44 名；至於 2009 年中國的保險密度僅為 121.2 美元，排名全

球 64 名 (全球平均約 595.1 美元)，顯見中國保險業市場具有很大的

發展潛力，應是我國保險業未來大力發展的區域，因此我國壽險公司

近幾年已紛紛在中國設點佈局。根據台灣金融研訓院台灣銀行家雜誌

2009 年 12 月號刊指出，中國大陸規定，外資保險公司登陸，不需要

以雙方主管機關簽訂 MOU 為前提，因此，大型的台灣產、壽險公司

早已在大陸設立子公司。例如，最早去的國泰人壽，在上海子公司已

經設立超過 5 年，目前在 8 個中國大陸的省份設立至少 32 家分公司。 

在相關的問題點上，主要為中國「532 條款」的限制，所謂的「532

條款」即為「資產要達 50 億美元以上、設立期間滿 30 年且已在中國

地區設立辦事處 2 年以上」的限制條款。惟在簽訂 ECFA 後，中國承

諾對我國保險業者進入中國市場，得以整合或策略合併的集團為

「532」條件的審核標準，因此獲得從寬認定。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

「2011 台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告」，其中 2010 年 7 月 27 日至 9

月 3 日的 ECFA 問卷調查說明，由於我國保險業者規模大小相差懸

殊，僅有少數大型保險公司有能力在中國佈局，因此這樣的鬆綁，將

有利於於國內金控公司的保險子公司，或是原本大型的國內保險業

者。長期而言，在看好在中國市場發展中長期獲利性可望逐漸提升的

情況下，高達 76.92%的業者認為 ECFA 簽訂是有利於整體保險業中

長期獲利之發展。有關我國保險業登陸條件，係依據 ECFA 附件四「服

務貿易早期收穫」內容，請參考表 7。 

表 7  我國保險業登陸條件 

 允許台灣保險業者經過整合或策略合併組成的集團，參照外資保險公司「532
條款」之市場准入條件，申請進入中國市場。惟從寬解釋「532條款」，即

集團總資產達50億美元，集團內認一家台灣保險公司成立30年以上，且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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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台灣保險公司在大陸辦事處成立2年以上。 

註：532條款限制，係指外資保險公司申請登陸的資格為，母公司總資產要50億美元，

成立30年以上，大陸辦事處成立2年以上。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2011年6月。 

(2) 2011 年 40 號公報第一階段的實施造成利差損問題 

雖然自 2011 年後，國內利率為升息態勢，惟仍屬於低利率環境，

但隨著 40 號會計公報將於 2011 年實施第一階段，即壽險業者必須將

商品重新分類並資訊揭露（壽險業者於第二階段必須依據「公平價值」

估出負債，並認列負債與損失部分），因此使我國壽險業者利差損問

題浮上枱面，造成業者有準備金增提的資金壓力，幸而第一階段僅著

重於商品分類，由精算師自行計算增提金額，通常以保險公司的真實

投資報酬率估算下，準備金增提壓力可望縮小。 

(三) 證券期貨及其他金融業 

證券期貨及其他金融業，從定義上來看，凡從事有價證券之經

理、發行、交易、投資等證券期貨相關業務及金融輔助行業均屬之。

惟證券與期貨是最重要的兩個行業，因此我們將就兩者加以深入探

討。在證券與期貨業方面，由於 2011 年以來我國證券市場為高檔震

盪格局，直至 3 月中旬集中市場彈升力道較店頭市場甚為強勁，但成

交動能卻有轉趨萎縮的現象，市場觀望氛圍依舊沉重。 

1. 產業環境與營運概況 

2011 年第一季台股指數下跌 3.22%，又以農曆春節過後變盤衝擊

最為明顯，該期間外資法人大舉撤出，使得成交量能明顯萎縮，係因

全球經濟情勢變數橫生、國際油價高漲點燃通膨疑慮以及日本地震等

事件影響。期間新台幣匯價走強、中東及北非地緣政治不佳及企業財

報期待落空等因素，導致台股走勢難以突破，呈現高檔震盪整理態

勢，成交動能相對平淡。 



 

 19

(1) 產業環境 

觀察我國證券市場表現，2010 年集中市場加權指數上漲 9.58%，

顯示市場資金流向仍以權值類股為重，係由於全球經濟景氣逐步復

甦，進而激勵美股大漲，同時我國受惠於兩岸 ECFA 政策效應逐步

發酵，又我國央行調升基準利率，皆對於金融類股表現有實質受益，

故外資買盤進駐即以集中市場金融類股為首要投資標的，對於集中市

場漲勢有直接助益，反映在 2010 下半年集中市場加權指數更是逐步

墊高。 

至於 2011 年以來我國證券市場表現，截至 2011 年 5 月中旬為

止，台股微幅下跌 0.99%，指數依舊在 9,000 點附近來回震盪整理，

日平均成交值約為 1,229 億元，其中 2011 年 1~4 月日平均成交值年

增率小幅成長.14%，係因 2010 年 1~4 月遭逢中國人行無預警調升存

款準備率、QDII 來台投資金額設限、美國政府對於銀行風險加強控

管、歐洲債信危機依舊未獲得有效解決等利空因素影響，以致於市場

交易動能開始放緩，故在比較基期略低之下，使得 2011 年以來台股

日平均成交值年增率仍有小幅成長表現。 

另外就我國期貨與選擇權商品交易量及其年增率來看，2011 年

1~4 月我國整體期貨與選擇權合計日均量為 807,314 口，相較於 2010

年同期 567,363 口成長 42.29%，其中期貨商品日均量為 209,854 口，

年增率成長 21.47%，選擇權商品日均量為 597,460 口，年增率更是大

幅成長 51.41%，主要由於 2011 年 1~4 月現貨市場指數變動起伏甚

大，而且指數水位仍在 8,500 點附近來回震盪，市場擔憂倘若台股未

能明確表態，爾後將導致調節賣壓相繼出籠，現貨市場表現受此影響

恐出現急殺走勢，因此投資人透過期貨市場進行避險需求隨之增加，

包括自然人及一般法人等投資人於期貨市場陸續建置空單，另期貨自

營商基於套利操作與程式交易為由，並於期貨市場增持淨空單，反映

在 2011 年 1~4 月我國整體期貨與選擇權合計日均量較 2010 年同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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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要高。 

(2) 營運概況 

就證券商的部份來看，綜合證券商貢獻最大，呈現轉虧為盈；至

於專業經紀商又以外資背景之獲利表現最優，且經紀業務成交動能最

為強勁。觀察證券商財務損益概況，2011 年 1~2 月整體證券商稅前

損益金額獲利 46.91 億元，相較於 2010 年同期面臨虧損 4.20 億元明

顯表現優異。其中綜合證券商獲利 41.82 億元，並較 2010 年同期虧

損 7.47 億元大幅改善；至於專業經紀商亦有獲利 5.09 億元，並較 2010 

年同期獲利 3.27 億元明顯成長 55.61% (參見表 8)。 

表 8  證券商稅前損益概況 

單位：百萬元；% 

 2010.1Q 2010.2Q 2010.3Q 2010.4Q 2011年1~2月
綜合證券商 4,699 2,360 14,877 10,316 4,182

季增率 -39.13 -49.77 530.31 -30.66 -
年增率 2.87 -79.11 23.56 33.63 -

專業經紀商 516 774 862 706 509
季增率 -32.40 50.19 11.33 -19.09 -
年增率 172.17 -30.35 2.21 -7.41 55.61

合  計 5,215 3,135 15,740 11,022 4,691
季增率 -39.53 -39.89 402.11 -29.97 -
年增率 9.61 -74.75 22.16 29.94 -

資料來源：台灣證券交易所、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整理；2011年4月。 

此外觀察我國證券商主要業務經營概況，2011 年 1~2 月我國證

券商經紀成交金額達到 8.98 兆元，相較於 2010 年同期的 8.51 兆元

成長 5.52%。就主要券商別來說，2011 年 1~2 月前 10 大券商經紀業

務市佔率達 53.85%，其中元大證券、凱基證券與富邦證券等分居經

紀業務前三大業者，惟該三家經紀業務市佔率較 2010 年同期略低，

其餘前 10 大業者也多有相同情況，主要面臨中小型券商經紀手續費

折扣優惠誘因，以及外資券商受惠於年初法人客戶進場投入貢獻突出

使然，故面臨排擠效應略增所致。 

至於 2011 年 1~2 月我國證券商自營損益金額為獲利 20.48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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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 2010 年同期面臨虧損 14.22 億元有顯著改善。就主要券商別

來說，2011 年 1~2 月元大證券、凱基證券與台灣工銀證券等分居自

營業務獲利金額前三大，其中後兩家業者更是轉虧為盈，另其他業者

自營操作也多有轉虧為盈表現，縱然仍有少數券商面臨虧損，但該虧

損金額較 2010 年同期多有收斂，顯示 2011 年 1~2 月我國證券商自營

業務已有所改善 (參見表 9)。 

表 9  證券商主要業務概況 

單位：億元；% 

 2010.1Q 2010.2Q 2010.3Q 2010.4Q 2011年1~2月
經紀成交金額 131,121 123,542 151,042 154,474 89,766

季增率 -16.63 -5.78 22.26 2.27 -
年增率 48.00 -33.98 -1.65 -1.78 5.52

自營損益金額 4.90 -6.55 56.39 26.80 20.48
季增率 -90.81 - - -52.48 -
年增率 -67.98 - -16.29 -49.76 -

資料來源：台灣證券交易所、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整理；2011年4月。    

就期貨商的部份來看，2011 年 1~4 月整體期貨商稅前獲利為

12.62 億元，年增率大幅成長 173.73%。其中專營期貨商稅前獲利約

為 8.29 億元，年增率成長 51.70%。兼營期貨商更是轉虧為盈，經紀

與自營業務表現甚佳。而專營期貨商稅前獲利的成長，主要係由於當

時現貨市場走勢難料且高檔震盪整理時間持續拉長，導致市場交易不

確定因素增加，投資人基於避險需求，紛紛投入期貨市場進行避險，

反映在期貨市場交易口數大增，造成專營期貨商經紀成交量能明顯放

大，手續費收入挹注頗豐，再者現貨市場波動率略有上升，有利於期

貨自營程式交易進行，其中 2011 年 3 月台股指數上沖下洗震盪幅度

加劇，更使得波動度水位推升至近年來高點，期貨自營獲利挹注明顯

增加。其中寶來曼氏期貨、元大期貨與永豐期貨分居 2011 年 1~4 月

專營期貨商稅前獲利之前三大業者 (參見表 10)。 

表 10  期貨商稅前損益概況 

單位：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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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Q 2010.3Q 2010.4Q 2011.1Q 2011年1~4月
專業期貨商 551.22 487.53 385.39 659.21 829.27
年增率 -28.56 9.20 -4.56 52.95 51.70

兼營期貨商 287.24 -311.58 -22.38 347.93 421.00
年增率 - - - - -

複委託期貨商 23.57 1.83 11.82 27.93 11.41
年增率 - -55.90 195.59 - 43.77

合   計 862.03 177.78 374.82 1035.06 1261.68
年增率 - 12.33 -46.46 187.81 173.73

資料來源：台灣證券交易所、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整理；2011年5月。 

2. 競爭情勢及面臨問題 

證券及期貨業者面臨市場的主要競爭情勢與問題點，分別為台灣

證券業的中國大陸商機、期貨交易制度的放寬、期貨交易成本降低與

國際會計準則 IFRS 的適用，以下將分別加以敘述。另有關於證券及

期貨業面臨國際會計準則 IFRS 適用的問題，亦已在前面予以說明，

必須於第一階段 2013 年之前完成新會計準則的適用，在此不再重複

說明。 

(1) 台灣證券業的中國大陸商機 

中國證券市場發展始於 1990 年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成立，成交量

逐年擴大且市場快速發展，短短幾年之中，上海證券交易所在 2009

年已成為世界交易所市值排名第 6 (台灣證券交易所排名 20)。2009

年中國證券市場新增開戶總數達 1.71 億戶，較 2008 年增加了 12.8%。

另外，以兩岸股票市場的規模來看，2009 年中國的市值已經為台灣

的 5.5 倍；以成交值來看，中國上交易所與深交所合計交易值，約為

整體台灣上市上櫃交易值的 7.2 倍，顯見中國證券市場的高度成長性。 

台灣自 1960 年代開始發展證券業，近年來已面臨市場飽和與同

業的激烈競爭壓力，面臨中國資本市場的龐大潛力，早已有心佈局中

國，惟目前中國大陸對於我國證券業仍有諸多限制，例如在大陸僅可

以參股，且比重不得超過三分之ㄧ，無法成立 100%的獨資證券商，

也不可以承作獲利最好的 A 股業務，因此對我證券業開放時程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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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且內容也未及核心要項，顯示中國政府對其當地券商經營環境仍

是極力保護。而國內證券期貨業者期待的「全資全照」，並未列入

ECFA 早收清單承諾當中，主要是由於中國券商來台設立據點的意願

不高，無對等開放的利基，且中國方面亦考量其他國外證券業者可能

也會要求比照台灣在大陸的優惠，因此就目前情況來看，台灣證券期

貨業前進中國大陸開放市場的議題上，我方與中國的協商尚無太大進

展。有關我國證券期貨業登陸條件，請參考表 11。 

表 11  我國證券期貨業登陸條件 

MOU簽訂後 
ECFA附件四 

「服務貿易早期收穫」 
期待未來ECFA爭取內容

 無法設立獨立券

商，僅能參股現有大

陸券商，參股比重最

高33.3% 
 不准承作A股業務 

 符合條件之台資券

商於中國申請合格

境 外 機 構 投 資 者

( QFII）之資格給予

適當便利 
 儘快將台灣證券交

易所、期貨交易所列

入中國允許合格境

內機構投資者投資

金融衍生產品之交

易所名單 
 簡化台灣證券從業

人員於中國申請從

業人員資格和取得

執業資格的相關程

序 

 爭取全資全照 
 可設立獨立券商 
 可承作A股業務 

註：「全資全照」係指台灣證券商可以在大陸辦事處升格成立子公司或分公司後，母公

司 (台灣) 仍可「全資」100% 持股，同時營業範圍可以比照當地證券商「全照」

不受限。 

資料來源：金管會、台灣金融研訓院與台灣經濟研究院；2011年6月。 

(2) 期貨交易制度的放寬與交易成本降低 

為促進我國投資人在操作期貨與選擇權等商品的彈性及其執行

效益，近年來期交所已針對現行交易制度進行改革，包括有價證券抵

繳保證金、整戶風險保證金制度（SPAN）至交易人端，以及新增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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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單改價功能。而期交所除仍將持續拉高保證金抵繳比率與提高

SPAN 申請戶數外，未來也將逐步修訂交易制度，如部位限制的放

寬，對此將有助於提高我國投資人參與期貨市場的意願。 

另外，由於 2008 年 10 月調降期交稅以及 2010 年 1 月調降選擇

權手續費等事件皆對於爾後期貨與選擇權商品交易量有直接的提

升，顯示交易成本降低對於投資人有相當高的誘因，因此期貨商也已

直接向上反應並期待有適時調降期交稅的利多，對此金管會也正面表

示願與財政部進行討論。儘管未來研議過程仍需持續觀察，但市場對

於該議題的臆測仍有所期待。 

三、政府相關政策與法令 

在政府的相關政策與法令方面，比較重要的為中央銀行為了抑制

房價高漲的通膨壓力，幾次調升貼放利率；金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為了

有利於台灣金控公司的併購與促進金融業前進大陸順利，遂立法或修

法予以規範，我們將分述如下。 

1. 中央銀行利率政策 

2010 年央行因評估台北都會區房價過高，有通膨壓力，因此在

貨幣政策上已由量化寬鬆轉為中性偏緊，從 2010 年 6 月至 2011 年 6

月為止的一年期間，展開連續 5 次的升息動作。第 1 次在 2010 年 6

月，央行無預警將重貼現率、擔保融通放款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均升

息半碼，且存款準備金乙戶利率亦同時調高，希望藉此吸收游資，以

抑制節節攀高的房價，並搭配訂定特定地區購屋貸款業務規定，期望

房市能因而稍有降溫。惟房價降溫效果並不如預期，且因 2010 年第

三季股市仍再上揚，再加上經濟穩定復甦，市場利率反映走高、物價

溫和上升，央行遂於 2010 年 10 月起 4 度調升利率。最近的 1 次為

2011 年 6 月 30 日中央銀行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將重貼現率、擔保

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各調升半碼，分別由年息 1.750％、2.125

％及 4％調整為年息 1.875％、2.25％及 4.125％，自 7月 1日起實施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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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表 12)。 

表 12  中央銀行貼放利率 

單位：年息，% 

調整日期 重貼現率 擔保放款融通利率 短期融通利率 

2011 年 07 月 01 日  1.875 2.25 4.125 

2011 年 04 月 01 日  1.750 2.125 4.000 

2010 年 12 月 31 日  1.625 2.000 3.875 

2010 年 10 月 01 日  1.500 1.875 3.750 

2010 年 06 月 25 日  1.375 1.750 3.625 

2009 年 02 月 19 日  1.250 1.625 3.500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台灣經濟研究院整理；2011年6月。 

2. 金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要法令 

在全球化及自由化的浪潮中，金融併購成為一種趨勢，而我國金

融機構普遍存在資本額及分行規模過小問題，不足以與國際級金融機

構競爭，因此近年來國內金融機構亦興起了併購的議題。為了因應這

個現象，金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近期通過的法令，皆在著眼於能有效規

範國內金控公司的併購與促進兩岸三地銀行往來順利，俾利提升國內

金融機構的整體競爭能力。 

其中 2010 年 11 月 18 日通過的「金融控股公司投資管理辦法」，

係因為考量金融控股公司不得為財務性投資，若其未能以取得被投資

事業之控制權而為投資，有違金融控股公司設立之精神，且日後如併

購不成又將產生退場的問題，故金管會係希望通過該辦法，取代原「金

融控股公司轉投資作業管理原則」，明定金融控股公司首次投資金融

控股公司、銀行、保險公司及證券商即應取得控制性持股，如被投資

事業屬公開發行公司，應以公開收購方式為之，且須一次購足，又為

避免投資案拖延過久，致影響被投資事業正常營運，因此規定應於 3

個月內開始進行公開收購或完成投資。另外，為了明確規範問題金融

機構之糾正措施與退場處理機制，金管會亦於 2010 年 11 月 25 日通

過「金融機構接管辦法」及「金融機構監管辦法」，以保障存款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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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及維持金融穩定。 

再者，金管會為了考量開放銀行或金控公司之子公司新設或投資

不同金融相關事業，可互相搭配以提供客戶完整金融服務，且因中國

地區幅員廣大，銀行或金控公司金控公司可透過於不同區域(或省市)

新設或投資不同金融相關事業，加速布局中國地區，提升競爭能力，

再加上銀行或金控公司金控公司投資中國地區已有總額上限之控

管，故於 2011 年 2 月 24 日通過修正「銀行、金融控股公司及其關係

企業投資大陸地區事業管理原則」。最近金管會於 2011 年 3 月開放

我國銀行香港分行經金管會許可辦理人民幣業務者，新增辦理人民幣

業務免再逐案申請許可，其業務管圍改採負面表列管理，且香港分行

得投資非由中國地區政府或企業所發行之人民幣有價證券，可望為在

香港布局的銀行業者帶來業務上拓展空間與競爭力之提升。金管會為

控管銀行承作不動產貸款風險，於 2011 年 3 月 21 日公布明訂銀行新

承作住宅用不動產放款非屬自用者，風險權數均應適用 100%，並對

自用住宅明確定義。依據央行統計資料顯示，2010 年 12 月全體銀行

放款中，購置住宅及建築貸款合計數占總放款餘額之比率為

34.42%，為近 5 年來之最高比率，為控管銀行承作不動產貸款之風

險，避免風險過度集中，且現行對自用住宅不動產定義區分尚不明

確，故金管會新規定將明訂銀行新承作住宅用不動產放款非屬自用

者，風險權數均應適用 100%，而自用住宅貸款定義為國人在國內確

無自用住宅，並為購置自住住宅所為的金融機構貸款 (參見表 13)。 

表 13  金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要法令 

日期 法令 

2010年8月 發布「銀行、金融控股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投資大陸地區事業管理

原則」，以滿足銀行及金融業者佈局中國之需求。 
2010年8月 實施「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管理辦法」第十二條修正案，擴大保

險業對中國的可投資範圍，對具壽險公司的金控業者十分有利。

2010年10月 通過「金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減資辦法」，以取代現行「金融

公司以子公司減資方式取得資金審查原則」。 
 

2010年11月 通過「金融控股公司投資管理辦法」，明定金融控股公司首次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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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金融控股公司、銀行、保險及證券商即應取得控制性持股。 
2010年11月 通過「金融機構接管辦法」及「金融機構監管辦法」，以明確規

範問題金融機構之糾正措施與退場處理機制。 
2011年2月 金管會通過「銀行、金融控股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投資大陸地區事

業管理原則」修正案，以提升金控公司佈局中國市場之競爭能力。

2011年3月 我國銀行香港分行與台灣地區及第三地區之人民、法人從事人民

幣業務往來，其業務範圍改採負面表列管理。 
2011年3月 為控管銀行承作不動產貸款風險，於2011年3月21日公布明訂銀

行新承作住宅用不動產放款非屬自用者，風險權數均應適用

100%，並對自用住宅明確定義。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2011年6月。 

四、建言與結語 

綜觀 2011 年台灣整體金融及保險業仍須面臨全球化、自由化與

金融購併等趨勢的挑戰，為了永續經營及擴大事業版圖，必須掌握兩

岸有利的契機，同時也面對了簽定 ECFA 後的大陸佈局與國際會計準

則 IFRS 適用等問題，當然近期台灣金融購併議題也掀起了廣泛的討

論。因此我們針對這些問題點，共提出了 12 條政府可以協助我國金

融及保險業提高競爭力的建言，促使在政策上能有利於金融及保險業

的未來發展與經營。3 

(一) 建請政府持續透過 ECFA 談判，解決目前中國大陸對我保險業與

證券期貨業設立據點開放程度的限制。 

保險業方面針對「532 條款」雖有從寬的認定，惟仍期待我壽險

業在當地合資比重可以提高到 50%以上。證券期貨業方面，希望能放

寬台灣券商對大陸券商公司持股上限為三分之ㄧ，且不得經營 A 股

經紀及自營業務等限制，甚至能給予「全資全照」的國民待遇。 

(二) 建請政府持續透過 ECFA 談判，爭取我國票券業比照銀行業登陸

的條件，並允許承作大陸票據業務。 

建請金管會修正或釋示信託業務屬於「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金融

業務往來許可辦法」規定之金融業務，以協助爭取我國信託業在大陸

                                                       
3 部份建言係參考社團法人台灣金融服務業聯合總會「99 年度金融總會政策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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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信託業務之優惠待遇。 

(三) 建請政府向中國爭取開放台資產險公司可以承作交強險，以及承

認持有我國保險相關資格證照之從業人員。 

依中國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第 5 條規定，非中資保

險公司不能經營法定保險，如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交強

險），以及依相關法規亦不承認持有我國保險相關資格證照。為有利

我保險業者在中國擴大保險業務，應向中國爭取開放台資產險公司可

以承作交強險，以及承認持有我國保險相關資格證照之從業人員。 

(四) 建請持續加強兩岸金融監理制度的交流與了解，以縮小兩岸認知

上的差異。 

協助我金融業充分了解大陸當地法令，降低在大陸發展的機會成

本，俾便儘早適應當地的經營模式。 

(五) 建請協助我金融業了解中國十二五計畫，掌握中國產業發展脈

絡，開拓商機。 

中國目前正積極規劃十二五計畫，致力於區域發展和都市化，以

及產業升級及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在大陸的台商應該不會缺席，

而我國的金融及保險業亦應注意此大陸產業變化的脈絡，以尋找商

機。 

(六) 建請金管會持續推動法令修訂與金融監理改革  

實質內容期盼能在有限管理的前提下得以簡化金融商品的審查

機制，提高金融機構的公司治理能力，並能達成持有信用卡及投資金

融商品的消費者保護，甚至是完善的金融機構退場機制，以穩定我國

的金融發展。 

(七) 建請適度放寬金融機構(或金控公司)對轉投資事業與跨業經營的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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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強我金融機構整體的競爭能力，在符合程序及公平正義的原

則下，建請適度放寬金融機構(或金控公司)對轉投資事業與跨業經營

的限制。另外，亦建請金管會適度放寬我國票券業可承作業務項目，

以及適度放寬信託業者集合管理帳戶資金運用的限制。 

(八) 建請金管會落實 2010 年 2 月「我國證券商之定位及未來發展方

向」規劃，維持證券業分業經營架構。 

在證券業部份，建請金管會落實 2010 年 2 月「我國證券商之定

位及未來發展方向」規劃，維持證券業分業經營架構，協助經紀商發

展成為一次購足式的中介服務機構，協助自營商發展成為兼具造市功

能之專業投資機構，協助承銷商發展成為提供完整服務的投資銀行。 

(九) 建請金管會應適度放寬保險業之投資地區與標的產品。 

在保險業部份，建請金管會應適度放寬保險業之投資地區與標的

產品，以及適度放寬與更新保險業者業務監理原則，並審慎考量國內

保險業資本監理制度與國際準則(Solvency II)接軌之適宜性。為維持

國內保險市場之安定，建請金管會應建立完善之退場機制，以儘速處

理淨值負數之保險業。 

(十) 建請金管會再次放寬得參與共同行銷之金控子公司的種類。 

為能有效發揮經營綜效，建請金管會再次放寬得參與共同行銷之

金控子公司的種類，並建立金控公司後台、後勤與管控部門的職務兼

任、相互作業支援，以及資源設備分享之規範。另為強化我國金控公

司資本結構，建請降低金控旗下子公司提撥法定盈餘公積及特別盈餘

公積比率之規定。 

(十一) 建請政府協助金融業順利面對國際會計準則 IFRS 適用的調

整。 

例如未來對於金控公司旗下之公開發行子公司或未公開發行的

子公司，甚至是海外子公司，將因適用 IFRS 程度或時程的不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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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集團會計政策產生相當的複雜度，預料將會使未來在編製合併報

表上產生一定的困難度，因此政府應該在這方面加以規範或協助，俾

利業者可以順利度過調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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